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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保障事业经历了百年发展，从点到面，

从有到优，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

基本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民覆盖，初步形成了多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1]。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医改逐步

成为中央的常态化工作[2]。医改中对于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工作作出了诸多尝试，如制度整合与城乡统筹发

展、加强基金监管、支付方式改革等[3]，加快医疗保障

制度体制和功能的整合,真正形成保障适度、可持续的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4]。与此同时，医疗保障制度的建

设与改革需要医保部门、卫生健康部门、财政部门等

多方主体的协同合作[5]，有利于解决外生性制度在特定

社会场域中的“脱嵌”问题[6]。但现阶段相关职能部门

间仍存在政策壁垒与信息孤岛现象，导致医疗保障制

度治理碎片化 [7]。因此，本研究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

部门协同问题切入，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参与职能部

门政策网络进行分析，为未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中部门协同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我国的政策网络研究近15年以来愈发成熟，网络
治理功能及其机制逐渐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然而，当前的相关研究缺乏中国语境下

的深入思考[8]；我国现有研究在方法层面仍以质性分析

为主，定量实证研究相对欠缺[9]。国外研究者在政策网

络研究中已经发展出成熟的编码技术，对分析中的文

字材料进行编码转换，实现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10]。因此，本研究创新性地采用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政策网络的定量分析方法，为我国政策网络研究提供

全新的研究范式。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是自然科学中协同论和社会科学中治理

理论的交叉领域。尽管该理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概念

和框架：但基本上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协同

性、自组织间竞争合作及共同规则制定等内涵，协同

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在共同处理复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

中的相互关系协调，实现共同行动，从根本上弥补政

府、市场和社会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

1.2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的方法为政策网络分析法， 政策网络强

调医保政策主体的多元性，在政策决策中，需要各政

策主体之间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解决问题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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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而实现政策目标。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程

中，主体部门呈现扁平化、多元化趋势。综上所述，

政策网络为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思考框架与研究视角。

1.3 数据来源

政策文件主要来源为国家医保局（http://www.nhsa.
gov.cn/）、国家卫生健康委（http://www.nhc.gov.cn/）、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http://www.mohrss.gov.cn/）等与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相关的职能部门官网。搜索方式为

相关网站政策法规专栏的定向查询与“医疗保障”“医

疗保险”等关键词检索，筛选标准为“该文件是否与

医疗保障制度相关”和“发文单位是否为国家级行政

单位”。

2 分析结果

研究基于国家医保局成立时间（2018年）为重要
时间节点，梳理1985年至今（2022年10月）的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参与者关系网络结构。预处理政策文件后

可知，1985—2018年发文73份，占比65%；2018年至
今发文40份，占比35%。所有发文单位参与政策制定
的频次合计为714次，覆盖发文单位19个。
2.1 参与者关系网络分析

基于政策文件筛选数据制作发文单位共现矩阵与

二值矩阵，对发文单位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呈现（图1
至图3），并计算总结整体网络中关键指标（表1）。

发文单位网络关系图中正方形节点（Nodes）代表
参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职能部门，节点的大小代表

了职能单位的点度中心性，箭头代表职能部门之间的

协同合作关系，节点位置随机分布，通过网络关系图

可以直观看出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的政策网络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图中可以看出参与职

能部门呈现多极化发展，说明更多职能部门参与到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中来，也说明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

频繁，这样有利于政策的制订与高效执行，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医保基金高效运行和安全监管与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但是，多中心行政主体可能

会造成行政权力过于分散，需要平衡政策主体间的权

力关系，稳定权力制约的同时保证政策的实施。

节点数和年均连线数分别代表了医保制度改革的

规划主体和部门之间互动的频次，其与网络结构的规

模与密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从表1可以看出，自从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以来，节点数与年均连线数呈明显增

长趋势，说明在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的政策网络不断扩大，网络中规划主体之间的联系

逐渐紧密，协同关系进一步加强，网络结构的复杂程

度不断提高。

2.1.1 网络密度分析。从1985年至今整体网络密度为
0.507，其大于0.5且远小于1，说明组织间整体关系网
络具有一定的紧密性，且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整

体网络结构中，卫生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卫生

健康委，自1985年来先后长期发挥了主导作用，与人

图1 1985—2022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发文单位网络关系

图2 1985—2018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发文单位网络关系

部

图3 2018—2022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发文单位网络关系

指标

节点数

年均连线数

网络密度

聚类系数

特征路径长度

加权特征路径长度

1985—2017
年

17.000
20.200
0.460
0.886
1.456
0.498

2018—2022
年

19.000
32.000
0.472
0.866
1.618
0.642

1985—2022
年

19.000
19.300
0.507
0.859
1.493
0.500

表1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不同阶段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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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学院

文化和旅游部

司法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共青团中央

农业农村部

国务院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998—2017年
34
34
34
31
30
20
20
20
20
20
20
14
9
6
5
4
4

节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

财政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民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务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

科技部

中央政法委员会

教育部

2018至今
13
12
11
10
10
9
9
9
9
9
5
4
4
3
1
1
0
0
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表2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参与职能部门不同时期点度中心性排序

注：为构建共现矩阵，2018年机构改革前后部门名称已统一为现有机构名称。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

部等部门紧密协作，推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进程。国

家医保局成立前后时期的网络密度为0.460与0.472，说
明国家医保局成立后，网络结构中规划职能部门的联

系日渐紧密，而国家医保局因其在医疗保障政策方面

的主导性与专业性，迅速在网络结构中与国家卫健委

成为两大政策改革核心主导者，说明整体网络结构

中，核心主导者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职能

的变化与政策价值导向的转变发生变化。

2.1.2 聚类系数分析。1985至今的整体聚类系数为
0.859，远大于0.5且小于1，说明整体网络结构具有较
高的凝聚力，国家医保局成立前后时期的聚类系数为

0.886和0.866，聚类系数略有下降，可能原因为国家医
保局成立后，各部门职能尚未完全清晰，且参与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职能部门增加，破坏了先前部门之间

的合作范式。聚类系数影响着部门间资源和信息的传

递，以及强政策精神的凝聚力，关乎保障医保基金是

否能够高效利用。

2.1.3 特征路径长度分析。从1985年至今的整体特征
路径长度为1.493，1985至2018年的特征路径长度为
1.456,2018年至今的特征路径长度为1.618。这表明部
门之间的联系路径变长了，这会导致部门之间联系难

度增加，频率降低。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国家医保

局的集权工作尚未到位，现阶段的政策网络中也仍然

存在一部分的边缘参与部门，其主要职能并非医疗保

障政策，只是在改革中偶然因为某些需要被接入政策

网络，导致其在政策网络中缺乏话事权，联系路径不

通畅。

2.2 个体中心网络分析

2.2.1 点度中心性分析。从表2中可以看出国家卫健委
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国家医保

局在2018年成立后也迅速成为了政策中心，两者的核
心影响力仍在增强，国家医保局是医疗保障政策集中

化与一体化的制度产物，可以为医疗保障政制度改革

提供最直接的主导功能。但两者在行政级别上存在差

别，国家医保局为副部级单位，而国家卫健委为正部

级单位，所以国家卫健委的职能权限更高，同时长期

处于政策网络中心。但政策网络中心地位不是固定

的，前期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在2018年后影响力大幅度削弱，而
新成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迅速成为网络中心之一，这

表现出医疗保障政策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与价值取向

有所不同，导致主体部门发生变化。

2.2.2 中间中心性分析。间接中心性考察的是节点对

于其他节点信息传播的控制能力。从表3中可以看出，
2018年前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资源主要由国家卫
健委、人社部与财政部控制，2018年后主要由国家医
保局与国家卫健委控制。国务院在2018年前存在中间
中心性，但在2018后中间中心性为0，说明在国家医保
局成立后，国务院对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相关政策的

职权逐渐下沉，这也与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开展深化

机构改革，职能整合协同的措施相符。但是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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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务院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文化和旅游部

司法部

共青团中央

农业农村部

中国科学院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宣传部

1998—2017年
111.646
111.646
111.646
62.286
45.329
2.750
0.909
0
0
0
0
0
0
0
0
0
0

节点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民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务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

科技部

中央政法委员会

教育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

2018至今
35.500
22.833
12.333
8.167
4.500
0.66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表3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参与职能部门不同时期中间中心性

节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宣传部

中国科学院

文化和旅游部

司法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共青团中央

农业农村部

国务院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998—2017年
34
34
34
31
30
20
20
20
20
20
20
14
9
6
5
4
4

节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乡村振兴局

财政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民政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务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安部

科技部

中央政法委员会

教育部

2018至今
13
12
11
10
10
9
9
9
9
9
5
4
4
3
1
1
0
0
0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表4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参与职能部门不同时期接近中心性

的是，1985年以来，医疗保障政策资源都控制在少数
参与的职能部门手中，这可能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

专业性有关，这类政策本就直接属于国家卫健委与国

家医保局的工作范畴内，但这一现象会影响到其他参

与职能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部门间的长期协同

治理。

2.2.3 接近中心性分析。接近中心性越低越表明行为

主体即参与职能部门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独立行

为能力越强。由表4可以看出，2018年前国家卫健委、
人社部与财政部为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主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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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后，加入了国家医保局，而国务院作为最高国
家行政机关，其接近中心性却处于下游位置，说明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中，国务院的职能发挥受国家卫

健委与医保局的影响。国务院作为统筹规划部门起到

纲领性的作用，而国家卫健委与医保局不仅仅是规划

部门，更是政策执行的直接责任单位。

3 结论与启示

3.1 研究结论

从分析结果中可知，当前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

网络结构具有一定的紧密性与凝聚力，参与职能部门

较多，部门间联系也较频繁。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

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参与主体间的凝聚力有所
下降，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资源也被少部分主体

职能部门控制，部分边缘职能部门缺乏话语权，部门

间的联系路径增长，这些现象会导致部门间信息沟通

不畅，多部门协同治理积极性下降等问题。

3.2 研究启示

3.2.1 统一价值理念。树立整体协同思想，尽可能地

将各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一致化，形成各部门之间的整

体利益，将推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作为共同的目标，

培育部门之间的协同文化，重点实现公共利益。提高

协同合作的意识，淡化对协同关系的认知偏差。例如

凝聚部门间的共识，树立共同目标，促使参与职能部

门之间以推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健康医保建设

作为明确的协同目标，并且构建行政共识，利用权威

和制度化机制稳定协同，实现持续性的协同。

3.2.2 打通沟通路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策网络整

体规模较大，但是从整体网络的聚类系数来看，国家

医保局成立后有所下降，说明部门之间联系不够紧

密，缺乏有效的沟通路径，导致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政

策衔接不畅，发展呈碎片化现象。进一步推动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需要从制度层面和政府层面导入协同政府

价值理念，建立完善的相关政府部门间的有效协同机

制，强化各相关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紧密联结，提

高相关部门间的协同发展能力，形成适宜发展的政策

网络环境。

3.2.3 明确责任分工。当前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参与的

部门较多，但协同不够紧密，部门间存在较多政策壁

垒，政策衔接不畅。因此，要更好地协调主体部门与

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需要各部门精准分

工，明确各自的责任，以建立有效的政策衔接机制，

提高整体网络密度。为更好地推动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政策衔接，需要明确相关部门的规则与权责标准，逐

步消除部门间职能重叠、缺位等问题，使得部门间的

协同与衔接正式化、制度化，多方协同进一步推动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发展。

3.2.4 强化协同力度。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涉及众多的相关部门，因此需要其他部门的协

同合作。在当前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参与职能部门间存

在较多政策壁垒，因此要更好地协调牵头部门与其他

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关系，需要建立有效的政策衔接

机制。在各部门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尽可能使得所涉

及的相关部门参与到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进一

步完善和细化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相关的制度保障体

系。而且在此过程中参与部门多，利益多元化和复杂

化，需要建立责任、约束机制对各部门的职能合作进

行有效激励和管理。如将跨部门协同力度作为各部门

绩效考核标准之一，建立跨部门协同的绩效考核制

度，提高相关部门的跨部门协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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